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第 766 次委員會議紀錄 

壹、時間：95年 7 月 13 日上午 9時至 12 時 51 分 

貳、地點：中央聯合辦公大樓北棟本會 14樓會議室 

參、主席：黃主任委員宗樂                         紀錄：王性淵 

肆、本會出席委員： 

黃主任委員宗樂 

余副主任委員朝權 

蔡委員讚雄 

柯委員菊 

張委員麗卿 

陳委員榮隆 

周委員雅淑 

黃委員美瑛 

伍、主委裁（指）示事項： 
一、為避免金融業者憑恃其優勢地位，向房屋貸款借款人不當收取

提前清償之違約金，本會業已訂定「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

於金融業者收取房屋貸款提前清償違約金案件之處理原則」，以

資遵循。爾後第一處於宣導時，另請加強宣示金融業者應充分

揭露重要交易資訊與借款人以供其選擇，期能消弭交易糾紛，

並有助於金融市場之健全發展。 

二、碧利斯颱風於今（13）日侵襲台灣，據報載在預期心理影響下，

蔬菜價格如青蔥等已有上揚之情形，關於此，本會業於昨（12）

日啟動「天然災害緊急應變處理小組」機制，俾積極掌握相關

蔬果價格之動態，主動查察是否有人為哄抬之情事，並發布新

聞稿呼籲業者不可有人為操縱壟斷蔬菜等相關農產品市場價格

之行為。此外，為更能有效掌握相關市況，本人特別請張委員

麗卿與周委員雅淑等兩位委員於今（13 日）明兩天，分別率同

第一處同仁赴北部、中部等蔬果產地批發市場進行實地訪查。

因是在颱風天出訪，訪查同仁應加保意外險，並請特別注意自

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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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報告事項： 

報告案： 

一、第 765 次委員會議  主任委員裁(指)示事項暨決議提請確認

案。 

決定：確認。  

二、本會累計急要案件及專案研究辦理情形案。 

決定：洽悉。  

三、有關本會 95年 6 月底止收辦案件逾期未結辦理情形案。 

決定：洽悉。  

四、彙提本會 95年 6 月份處理中止審理案件暨檢舉人或申請人主

動撤案情形案。 

決定：洽悉。  

五、彙提 95年 6 月份第三處處理適用簡易程序不處分簽結案件情

形案。 

決定：同意追認。  

六、彙提 95年 6 月份法務處處理適用簡易程序不處分簽結案件情

形案。 

決定：同意追認。  

七、有關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來函調閱本會所持有多層次傳

銷事業富貴鴻有限公司之報備及檢舉案件相關資料案。 

決定：洽悉。  

八、關於保證責任基隆市第二信用合作社退出信用卡業務聯合行

為案。 

決定：同意追認。  

九、本會案件辦理情形統計案。 

決定：洽悉。  

柒、討論事項： 

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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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品爵汽車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銷售「Mazda6」汽車廣告

不實，涉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被檢舉人品爵汽車股份有限公司銷售 Mazda6 汽車，

於網頁廣告及產品型錄刊載「NCAP 新車碰撞測試四

顆星評價」，就其商品之品質、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

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156

萬元罰鍰。 

二、有關本會主動調查久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網路刊登「強勢

路丁多醣體」廣告涉嫌違反公平交易法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久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網站刊載「強勢路丁多醣

體」商品廣告，宣稱「取得 WTO 認可 18 項 132 張製

造專利」等內容，就其商品內容、品質為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

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

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三、有關瑨旺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加油站溪口站)多次遭民眾檢舉

油品出售時「提高訂價後再降價」，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

案。 

決議：照案通過，即被檢舉人瑨旺股份有限公司於廣告上就

油品促銷之價格，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

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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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60 萬元罰鍰。  

四、關於艷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未交付加盟合約書，且未

於訂立加盟契約 10 日前，以書面資料揭露重要交易資訊，涉

及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被檢舉人艷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未交付加盟合約

書、未於簽立與加盟經營關係有關之書面契約前，

給予交易相對人至少 5 日之契約審閱期間，且未於

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以書面向交易相對人充

分揭露重要交易資訊，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

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

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79 萬元罰鍰。 

五、關於陽信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未同時提供「得隨時

清償」與「限制清償期間」兩種房屋貸款方案，供借款人自

由選擇，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即被檢舉人陽信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

簽約時未同時提供「得隨時清償」及「限制清償期間」

兩種房屋貸款方案供借款人自由選擇，憑恃其優勢地

位，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24 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

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

處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六、有關主動調查伍佰線上精品網站與購物樂透透網站登載「省

電高手」商品廣告涉有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利昇國際商務有限公司於網路上就「省電高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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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宣稱「省電高手適用於家庭使用的節電裝置⋯達

節省電力之目的」等詞句，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

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

處新臺幣 18 萬元罰鍰。 

(三)利士多國際有限公司於網路上就「省電高手」商品

宣稱「省電高手～省電器」、「省電高手適用於家庭

使用的節電裝置⋯達節省電力之目的」等詞句，就

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

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9萬元罰鍰。 

七、有關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擬與尚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合

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即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

爭之不利益，依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1項規定，不

禁止其結合。 

(二)本文「說明」五、及六、(二)部分文字請依委員及

處長意見作訂正調整。 

八、關於修正「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行政指導案件之處理

原則」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發布事宜。 

(三)刪除「行業警示」之類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裁處罰鍰額度參考表應配合修正之部分，請另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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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議。 

捌、其他應行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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